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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合同为附生效条件合同，合同虽然已签署但尚未生效，尚需取得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令或内阁令方生效。

2、本合同为分阶段实施工程，整个工程计划分7个阶段施工，各阶段的开

工均须满足开工条件方能开工。

3、本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受相关政策法规、宏观

经济、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工期延误、变更、中止、终止等

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或未能达到预期收益等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合同，合同暂定总金额为23.00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5.18%；其中项目第一阶段分项工程暂定合

同价为2.80亿元人民币，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6.72%。本项目最终

合同金额将在本项目设计及概预算取得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法律规定的肯

定性国家专家评审结论后，以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所确定的所有分项工程批准

合同价格的总和为准。

5、本次合同如能顺利落地并全面推进实施，将进一步拓宽公司海外业务版

图，夯实公司全球化经营布局，有力保障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稳步落地，预期

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情况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燕

宁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宁工科”）于近日与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的股份公司“塔什干投资公司”签订了《塔什干市道路及路边基础设施设

计、施工、重建和维修项目EPC+F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暂定为23.00亿元人

民币，其中项目第一阶段分项工程暂定合同价为2.80亿元人民币。

上述合同系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公司已履行了签署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Joint Stock Company “Tashkent Invest Company”（股份公司

“塔什干投资公司”）

注册地址：51, Islama Karimova Street, Chilanzar District, Tashkent, 100066,

Republic of Uzbekistan.（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市奇兰扎尔区伊斯兰·卡里

莫夫街51号）

法定代表人：Shakirov Bahrom Askaralievich

主营业务：工业园区开发、基建与城市更新（道路、市政、绿化、住宅、

商业综合体开发）、 投融资与基金管理（设立专项产业基金，为外资企业提供

项目融资、土地配套）、政企合作（对接各国企业落地塔什干，提供本地政策、

土地、审批一站式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塔什干投资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燕宁工科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

（二）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燕宁工科与交易对手方均未发生过类似交

易情况。

（三）履约能力分析

JSC“Tashkent Invest Company”系塔什干市政府全资控股的国有企业，系

专为落地塔什干市基础设施项目设立的专项平台公司。本项目建设资金由塔什

干市政府预算资金统筹安排，依托属地政府信用支撑，预计本合同履约风险较

低。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署方

业主：“塔什干投资公司”股份公司

承包商：联合体牵头单位：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单位：江苏燕宁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塔什干市道路及路边基础设施设计、施工、重建和维修项目，

采用EPC+F模式。

2、项目融资来源：本合同采用 EPC+F 模式签订，即项目融资责任由承包

商承担。融资采用人民币（CNY）融资方式，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

3、项目内容：编制技术经济论证和/或技术经济测算，提交业主进行初步审

批，并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法律规定取得授权机构出具的肯定性专家评审

结论；进行全面的工程勘测；编制设计与估算文件（以下简称“DED”）；环

境设计及环境评估；交通管理计划；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法律进行综合评

估；设计监理（设计监督）；交钥匙竣工。

4、工程范围：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设计与估算文件（DED）及工程量清单

（BoQ），执行基础设施建设、大修及改建所需的全部建筑和安装工程。

5、合同工期：工程计划分7个阶段施工，自第一阶段开工之日起，工期为5

年或1825天。各部分的缺陷通知期（质保期）为竣工后3年或1095天。各部分的

具体竣工时间如下：

Stage/
Section Name of the Project

Tipe of
the

Project

Unit
Term Preliminary Amount

(Chinese Yuan (CNY)name data.

№1 Intersection of Mirzo Ulugbek –
Makhtumkuli – Pakhlavan Makhmud Tunnel pcs 1 2026-2027 280,000,000.00

№2 Intersection of Lutfiy – Nurafshan –
Mukimi – Samarkand Darvoza Bridge pcs 1 2027-2028 760,000,000.00

№3 Intersection of Farkhod and Lutfiy Tunnel pcs 1 2028-2029 210,000,000.00

№4 Intersection of Bektemir avenue –
Husayn Boykaro – Oltin topgan Bridge pcs 1 2029-2030 420,000,000.00

№5 Intersection of Nurafshon – Kukcha
Darvoza Tunnel pcs 1 2030 210,000,000.00

№6 Intersection of Bunyodkor avenue –
Katartal – Dumbrabad Bridge pcs 1 2030 210,000,000.00

№7 Intersection of Nukus – Abdulla
Qodiriy – Istiqbol – Fargana yoli Tunnel pcs 1 2030 210,000,000.00

Total 2,300,000,000.00



6、开工日期及开工条件：各部分的开工日期应分别确定。第一部分的开工

须满足以下七项条件。开工日期为下列事件中最后发生之日：

（1）签署相关部分的补充协议，包括合同双方就融资条款达成的共同约定。

（2）业主/工程师向承包商发出开工通知。

（3）取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承保书面结论。

（4）承包商提供预付款银行保函。

（5）业主向承包商支付首期预付款。

（6）项目现场符合移交条件。

（7）业主应协助承包商按照本合同条款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相关法律

法规办理所有必要的许可证、批准和其他手续。

后续工程阶段/标段的开工条件，按本合同另行确定。

（三）合同价格和付款

1、整个项目的暂定合同总价为人民币2,300,000,000元（贰拾叁亿元整），

包含增值税。合同价格应以人民币计算并支付。

“合同价格”系指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所确定的所有分项工程批准合同价

格的总和。各分项工程的批准合同价格仅在完成设计及概预算文件编制、取得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法律规定由主管国家专家评审机构出具的肯定性国家

专家评审结论，并由双方签署相应补充协议后方可确定。

在签署上述补充协议之前，任何暂定/预估价格均不得作为承包商实施相关

分项工程的依据。

2、根据本合同，在整个工程实施期间应完成的工程划分为若干分段，项目

第一分段的暂定/参考合同价格为人民币贰亿捌仟万元整（CNY 280,000,000）。

每个项目分段暂定/预估价格10%的预付款应按照本合同条款支付。

3、延期付款机制：中期付款证书和最终付款证书中核定的金额应在工程师

签发上述证书之日不晚于730日内支付，扣除证书中列明的所有保留金和调整项。

双方明确同意，业主应在相关付款证书签发之日不晚于730日向承包商完成付款。

（四）承包商保证

1、承包商应向业主提供以下由业主认可的银行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无条件银

行保函，并按以下条款执行：



预付款金额为各分项工程价值的10%，以人民币支付。预付款保函应为不可

撤销且无条件的，并应由承包商在本合同生效后不迟于28个日历日内提交，该

保函应持续有效直至预付款全部偿还完毕。

业主应在收到按照本合同条款提交的预付款保函之日起不迟于60个日历日

内，将预付款汇入承包商账户。

2、承包商提供的每份银行保函均应符合以下要求： 不可撤销且无条件；

应在业主首次书面要求时立即支付；应符合国际商会（ICC）发布的《即期保

函统一规则》（URDG 758）； 应由业主和业主开户银行认可的国际一流银行

出具； 应采用业主可接受的形式； 应在合同规定的日期前有效； 应规定在收

到业主书面要求后五（5）个银行工作日内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

（五）合同生效日期及生效条件

双方确认，本合同具有严格的附条件性质，除非且直至下列强制性先决条

件同时得到完全满足，否则本合同不生效：

a)由双方正式授权的代表签署并登记本合同；

b) 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或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阁以单独的法律文

件批准项目实施条款，包括：批准直接与承包商签订本合同，无需进行采购程

序；

正式指定“塔什干投资公司”为相关项目的业主，并指定公司和燕宁工科

的联营体为相关项目的承包商；确认融资来源和程序符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法律的规定。

在所有此类先决条件得到完全满足之前，本合同应视为尚未生效，不应为

任何一方创设任何权利或义务，也不应强制执行。

（六）重大违约及补救期

1、任何保证的缺失或失效均视为对合同的重大违约。仅当承包商在收到业

主发出的相应书面通知后14（十四）天内未能提供有效保证或延长其有效期时，

业主才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2、任何违反透明度和报告要求的行为均构成对合同的重大违约。

（七）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合同产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分歧或索赔，包括与

本合同的存在、效力、解释、履行、违约或终止有关的任何争议，以及因本合

同产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非合同义务争议，均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KIAC），并按照提交仲裁通知时有效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管理仲裁规则》

进行最终仲裁解决。仲裁地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庭由三（3）名仲裁员

组成。仲裁程序应以英语进行。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合同签订与执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独

立性，公司不会因履行本合同对合作方产生重大依赖。

2、本次签约能够加深双方合作关系，充分展现公司工程咨询主业在国际领

域的技术与竞争优势，有效提升企业海外品牌知名度，为后续开拓国际市场奠

定良好基础。

3、合同若顺利实施，有望改善公司经营业绩。公司将依据合同条款及会计

准则分期确认收入，具体会计处理及业绩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报告核实结果

为准。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附生效条件合同，合同虽然已签署但尚未生效，尚需取得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令或内阁令方生效。

2、本合同为分阶段实施工程，整个工程计划分7个阶段施工，各阶段的开

工均须满足开工条件方能开工。

3、本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受相关政策法规、宏观

经济、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工期延误、变更、中止、终止等

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或未能达到预期收益等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塔什干市道路及路边基础设施设计、施工、重建和维修项目EPC+F项目

合同》。

特此公告。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7日


